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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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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隔离地区公园建设与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绿化隔离地区公园的建设管理的一般规定、建设要求、管理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绿化隔离地区公园的新建、改建、扩建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19272 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通用要求

GB/T 34290 公共体育设施室外健身设施的配置与管理

GB/T 37342 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标准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437 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1192 公园设计规范

CJJ/T 85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

CJJ/T 308 湿地公园设计标准

LB/T 011 旅游景区游客中心设置与服务规范

SB/T 10904 循环再生建筑材料流通技术规范

DB11/T 213 城镇绿地养护技术规范

DB11/T 672 城市绿地再生水灌溉技术规范

DB11/T 768 北京市级湿地公园建设规范

DB11/T 864 园林绿化种植土壤技术要求

DB11/T 1512 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化隔离地区 green isolation area

城市中具有卫生、隔离和安全防护功能的绿化用地区域，或在城市组团之间、城市周围或相邻城市

之间设置的用以控制城市蔓延的绿地开敞空间。
注：第一道绿化隔离地区位于三环到五环之间，规划范围内涉及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昌平、大兴六个区，

总用地面积约310平方公里；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范围是五环路至六环路，规划范围内涉及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

通州、大兴、房山、门头沟、昌平、顺义十个区，总用地面积约910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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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绿化隔离地区公园 parks in green isolation area

第一道绿化隔离地区、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中属于风景游憩绿地（EG1）的公园，是自然环境良好、

向公众开放、以休闲游憩、旅游观光、娱乐健身、科学考察等为主要功能、其备游憩和服务设施的绿地。

4 一般规定

4.1 基本要求

4.1.1 规划引领，分级分类。落实城市总体规划，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与全市生态要素和生

态安全格局相协调。

4.1.2 生态优先，自然协调。遵循因地制宜，宜园则园、宜林则林原则，实施留田、留野、留白，为

城市生态绿色发展预留空间。

4.1.3 以人为本，全龄友好。综合考虑全龄市民的多元化需求，在全面提升公共服务功能的基础上，

强化休闲游憩、康养健身、户外活动、自然教育等绿化隔离地区公园的特色功能。

4.1.4 低碳节约，绿色循环。秉承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绿色低碳原则，优先使用乡土植物材料和循

环利用园林废弃物。

4.1.5 蓝绿织补，动态优化。通过绿化隔离地区公园建设，优化蓝绿空间格局，织补城乡绿色游憩网

络。

4.2 公园分类

依据《北京市公园分类分级管理办法》，将绿化隔离地区公园分为自然（类）公园、生态公园和其

他公园 3 类，见表 1。

表 1 绿化隔离地区公园类型

公园类别 功能定位 主要属性及特征

自然（类）

公园

指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包括森林公园、地质公园、

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向公众开放、具有休

闲游憩和科普教育等功能、配置相应游憩服务设

施的区域。

主要位于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服务范围仅限于对游客开放区

域，以生态功能为主，兼具景观、游憩、科普、康养、自然体

验等功能。

生态公园

位于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兼顾市民休闲游憩、
生态环境保护、自然景观展示、科普教育宣传等
多重功能的公园，包括郊野公园、滨河森林公园、
乡村等公园等。

主要位于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具有一定规模和配套游憩服务
设施及活动场地。

其他公园
具有相应游憩和服务设施，能开展游览、休憩、
科普、文化、健身、儿童游戏等活动，兼具其他
功能的公园。

位于一道绿化隔离地区，用地独立，具有休闲游憩功能和游憩
服务设施的综合公园、社区公园、历史名园、专类公园、游园。

4.3 建设与管理内容

绿化隔离地区公园建设内容应包括总体规划、地形与水体、植物、交通组织、园路、铺装场地及园

桥、服务设施、电气、给排水、防灾避险设施和其他设施等；管理内容应包括绿化养护、设备设施、卫

生保洁、安全管理、服务管理等。具体建设与管理内容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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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绿化隔离地区公园建设与管理内容

项目类别 项目 具体内容

建设内容 总体规划 公园用地比例、功能分区

地形与水体 公园地形、公园水体

植物种植 植物配置、种植土、生物多样性

交通组织 入园道路、出入口、一般公园道路、专用道路

园路、铺装场地及园桥 园路等级、路网密度、园路断面、铺装场地、停车场、园桥

服务设施 活动场地、设施类型、游憩类、服务类、人性化、管理类设施

电气、给排水 给水管网、排水设施、用电负荷、照明类型

防灾避险设施 防灾避险设施及其与其他设施相协调

管理内容 绿化养护 绿化废弃物、土壤施肥、浇水、养护分级、地被、群落构建

设备设施 设施管理、建筑管理

卫生保洁 卫生环境、厕所、垃圾、坟头坟地管理

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人员、预警体系、安全巡逻、安全告示

运营管理 社会资本投资、经营、智慧管理

服务管理 管理体制与细则的建立、特色活动的管理

5 建设要求

5.1 总体规划

5.1.1 公园用地类型包括绿化用地、建筑占地、铺装及其他用地。用地比例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绿化隔离地区公园用地比例

类型 公园总面积（hm2） 用地类型 陆地用地比例

其他公园

A＜50

绿化 ≥80.0%

建筑 ＜1.0%

铺装场地及其他 ＜20.0%

A≥50

绿化 ≥85.0%

建筑 ＜0.5%

铺装场地及其他 ＜15.0%

生态公园

A＜50

绿化 ≥85.0%

建筑 ＜1.0%

铺装场地及其他 ＜15.0%

A≥50

绿化 ≥90.0%

建筑 ＜0.5%

铺装场地及其他 ＜10.0%

自然（类）公园 —

绿化 ≥90.0%

建筑 ＜0.5%

铺装场地及其他 ＜8.0%



DBXX/ XXXXX—XXXX

4

5.1.2 应根据公园的生态环境、资源分布、游憩程度进行绿化隔离地区公园功能分区，并符合表 4 的

要求。可根据生态资源、景观特色、功能需求设置科普研学、帐篷露营、运动休闲、亲子游乐、林下活

动等特色场地。

表 4 绿化隔离地区公园主要功能分区

公园分区 功能 特点

生态保护区
以保护生态环境、恢复生态系统为主要功

能。

基于生态资源，体现公园自然环境特点，维持植物群落的

原生状态和自然演替，为野生动物保留栖息空间和必需的

食物资源。

生态利用区 以生态资源综合利用为主要功能。
基于生态资源，结合标识、观察点等设施，为游人提供亲

近自然、科普学习场所。

游憩区 以游憩活动为主要功能。

宜与生态保护区、生态利用区相对分离。基于风景资源，

结合休憩和观景设施，为游人提供游憩、休闲场所，科学

营造绿色空间。

5.2 地形与水体

5.2.1 公园地形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尊重现状地形，坚持土方就地平衡原则。推进节水型、雨养型绿隔公园，充分利用雨洪水和

再生水，降雨径流不外排，提升绿地海绵功能；

b) 各类地表排水坡度应符合 GB 51192 的相关规定；

c) 地形坡度应控制在土壤自然安息角以内，宜采取生态护坡等方式，减少浆砌石挡土墙等硬质工

程措施。

5.2.2 公园水体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因地制宜，合理配置水源、进水、蓄水、出水等组成部分；

b) 岸高及近岸水深应符合 GB 51192 的相关规定；

c) 水系水质应不低于 GB 3838 中地表 IV 类水标准；

d) 水岸宜营造满足鸟类觅食、栖息、繁殖的生境，注重水陆交界带的栖息地营建。

5.3 植物种植

5.3.1 公园种植符合下列规定：

a) 宜营建自然带，加大食源、蜜源植物培育，为小动物和鸟类提供栖息环境和食物资源；

b) 植物选择宜以乡土、长寿、树体高大、树冠浓密的树种为主体，可适当采用已适应本地环境的

新优植物种类；

c) 主要乔木应带冠栽植，不宜栽植截冠苗；

d) 应以自然式栽植为主，打造复层混交植物群落；

e) 植物间距应为植物生长预留空间，并兼顾近期效果。

5.3.2 种植土应符合 DB11/T 864 的相关规定。

5.4 交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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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应利用现状道路，统筹考虑养护管理和游览需求，合理组织各类交通，集约布局道路和其他交

通设施，确保互联互通。

5.4.2 公园地块被市政道路分割或分期实施时，地块内应形成相对完整的道路系统。

5.4.3 合理设置漫步、跑步、自行车等道路，自行车、电瓶车应与人行道分开，宜设置专用道路。

5.5 园路、铺装场地及园桥

5.5.1 园路纵断面应符合 GB/T 51192 的相关规定。

5.5.2 主要功能区的主园路宜在地块内环通。

5.5.3 铺装场地建设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铺装场地内树木成年期根系伸展范围内的地面应采用透水、透气性铺装；

b) 铺装场地的坡度应符合 GB 51192 的相关规定；

c) 车行道路、停车场的铺装材料应考虑抗变形、承压及透水能力；

d) 儿童活动场地宜选择柔性、耐磨的地面材料，避免锐利的路缘石。

5.5.4 停车场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应根据公园类型设置停车场，停车场的车位数应符合表 5 规定；

表 5 绿化隔离地区公园停车场指标

类别 公园总面积（A）/ hm2
停车位指标（个/hm2）

机动车 自行车

自然（类）公园 — ≤12 ≤10

生态公园
A＜50 ≤8 ≤30

A≥50 ≤12 ≤15

其他公园
A＜50 ≤5 ≤50

A≥50 ≤12 ≤20

注：考虑生态公园使用情况，可将生态公园停车场指标上调，自然公园可结合游人量适当下调。

b) 宜以高峰或节假日停车数量为依据设置停车位，合理配置固定停车场、临时停车场和立体停车

场；

c) 宜采用林荫停车场，减少硬化面积。

5.5.5 园桥建设应符合 GB 51192 的相关规定。

5.6 服务设施

5.6.1 活动场地应具有方便游人休憩、活动、集散等功能。

a) 游憩活动场地应与公园功能布局相统一，鼓励使用再生骨料、再生石材、再生混凝土、再生塑

料、再生木材等循环再生材料。

b) 大于 100 hm2的公园可在游憩区外独立设置宠物休闲场地，面积宜在 2 hm2～5 hm2，市民携宠

物入园，应持有养犬登记证或动物健康免疫证。

c) 公园绿色帐篷场地的绿化率应在 50%以上。可根据绿地、林地植被生长周期和特性，建立场

地轮换制度，避免植被被过度踩踏。

5.6.2 公园设施宜结合公园类型和功能有侧重地进行布置，具体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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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绿化隔离地区公园设施设置

公园及设施类型 其他公园 生态公园 自然（类）公园

游憩类设施

为满足游人游览

观光、娱乐活动、

休憩放松等需求

的设施

休闲座椅

亭廊棚架

运动健身设施

宠物场地

●

●

●

—

●

●

◐
○

●

●

○

○

服务类设施

服务于游人咨

询、餐饮、交通、

卫生等需求的设

施

游客中心

售卖点

标识系统

公共厕所

垃圾桶

自行车存放处

*

●

●

●

●

●

*

◐
●

●

●

◐

*

◐
●

●

●

◐

人性化设施

满足全年龄层人

群和弱势群体的

生理、心理需求，

为各类人群提供

人性化服务的设

施

应急避险设施

无障碍设施

适老化设施

儿童活动设施

●

●

◐
●

●

●

◐
◐

◐
◐
○

○

管理类设施

承担公园生态环

境、卫生、安全

等管理功能的设

施

垃圾处理设施

广播及安保设施

雨水控制利用设施

◐
●

●

◐
●

●

○

●

●

注：●”为应建项目；“◐”为宜建项目，即具备条件的为应建项目；“○”为可建项目，“—”为不建项目。

*表示陆地面积大于50 hm2的公园为应建项目，小于50 hm2的公园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建设。

5.6.3 游憩类设施应符合以下规定：

a) 休闲座椅宜布置在有树荫的区域，容纳量按游人容量的 10％～20％设置，考虑游人需求合理

分布。休息座椅旁应设置轮椅停留位置，数量不应小于休息座椅的 10％；

b) 运动设施尺度应与使用人群的人体尺度相适应，并应具有安全性、可操作性、舒适性和适应性；

c) 宠物休闲场地应结合实际功能需求，设置宠物饮水处、垃圾桶等必要的宠物游憩设施和卫生设

施。

5.6.4 服务类设施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应在交通便利的位置设游客中心，结合出入口分散情况布置 1 处或多处。游客中心应提供信息

咨询、医疗救护等基本服务；

b) 可在游人集中区域布置必要的餐饮、售卖点等设施，设施应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减少配套

管线投资，规模应与游人容量相符合；

c) 园区内应设置标识系统，造型应与自然环境、公园特色相协调。在主要出入口和多个道路交叉

处，宜设置道路导向标志，最大间距不宜大于 150 m；

d) 垃圾箱设置应与游人分布密度相适应。公园陆地面积小于 100 hm2时，垃圾箱设置间隔距离宜

在 50 m～100 m 之间；大于 100 hm2时，垃圾箱设置间隔距离宜在 100 m～2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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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公共厕所设置宜兼顾游客需求与环境限制，面积应小于 200 m2，按游人容量的 2%设置厕所蹲

位,无障碍厕位或专用厕所中小品的设置应方便乘轮椅者使用；

f) 自行车存放处应设置于公园内或出入口附近,不应占用入口内外广场,其用地面积应根据公园性

质和游人容量确定。

5.6.5 人性化设施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游憩和服务场所及建筑应设无障碍设施，包括低位窗口、无障碍出入口、一定数量的轮椅席位、

低位服务设施等，周边应设置无障碍标识；

b) 应设置适老化设施，引入急救系统，设置安全扶手、临时休息点、助老通道、轮椅空间等设施；

c) 儿童使用的各种游戏健身设施应坚固、耐用，避免棱角。儿童活动的专用防护栏应采用防止攀

爬的构造。

5.6.6 管理类设施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垃圾处理设施应设置在不影响公园游览区景观处，靠近管理服务区或垃圾产量大的区域，与园

外市政道路有独立出入口连接；

b) 应设有警报器、火警电话标志等报警设施，以及治安监控系统、广播报警系统、治安亭、安全

护栏等安保设施；

c) 游憩区的雨水排放宜采用暗管(渠)。地表径流雨水排入水系之前宜尽量利用洼地、池塘、水库

等自然地形条件，采用渗蓄草沟、下凹绿地、雨水花园等设施拦截和净化。

5.7 电气、给排水

5.7.1 给水管网布置和配套工程应满足公园内灌溉、人工水体、喷泉水景、消防等用水需要。给水系

统应采用节水型器具，并配置必要的计量设备。

5.7.2 应根据功能需求，从生活给水、消防给水、节水灌溉、污水排水、雨水控制利用和防涝系统多

方面建立完善的给排水基础设施。

5.7.3 用电负荷应根据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以及中断供电对人身安全和经济损失所造成的影响程度

进行分级：

a) 游憩区应急照明等用电不应低于二级负荷，其余用电均为三级负荷；

b) 照明灯具端供电电压不宜高于其额定电压值的 105％，同时不宜低于其额定电压值的 90％。正

常使用时的电压损失应在允许范围之内，并考虑光源启动引起的电压损失。

5.7.4 照明类型应以功能照明为主，灯具应选用高效率节能型产品，有条件的地区宜采用太阳能灯具。

生态涵养型公园以及公园中的一般区域适当减少景观照明和装饰性照明。

5.8 防灾避险设施

应急避险功能区域应根据服务范围及规模设置饮水、厕所、医疗站、棚宿等设施。

5.9 其他设施

5.9.1 应利用公园的人工及自然资源特色，营建满足多元化游憩需求的服务设施和场地，开展符合大

众游憩需求的活动。

5.9.2 公园活动须在严格管理、合理设计、尊重保护生态环境和动植物栖息地的基础上，适度开展环

境教育、自然体验、科研观测、科普展示等活动。建立形式统一的标志、标牌和解说牌等科普宣教体系。

5.9.3 公园宜布设无人商店、智能厕所、智能充电桩、智能安检、智能垃圾箱或智能路灯等服务设施，

通过网络与监测调度中心进行对接，实现智能化服务与控制，进行公园智慧化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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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理要求

6.1 绿化养护

6.1.1 公园内产生的园林绿化废弃物原则上不出园，做到“落叶化土、枯枝还田”。废弃物处理应符

合 DB11/T 1512 的规定。

6.1.2 应根据园林树木生长需要、土壤肥力情况以及分级养护管理要求，合理施肥，可定期监测土壤

肥力。

6.1.3 应根据土壤墒情、植物需水等情况，适时适量进行浇水。宜优先采用自然降水及再生水作为水

源，结合雨洪设施，加强雨洪及再生水资源利用。使用再生水浇灌绿地时，应符合 DB11/T 672 的相关

规定。

6.1.4 可根据公园分区和养护管理水平，按以下要求修剪养护：

a) 游憩区的树木应结合实际情况每年修剪 2～3 次，确保园林树木正常生长，绿篱修剪时应确保

绿篱轮廓清晰，线条整齐，每年整形修剪不少于 3 次；

b) 生态利用区的树木无需进行修剪或结合实际情况每年修剪 1 次，促进林木健康生长和森林系统

的自然更新；

c) 生态保护区的树木修剪应结合公园类型开展，及时修剪、清理影响游人安全的枯枝、干扰枝，

做到因地制宜，因树修剪。

6.1.5 应按照 DB11/T 213 的相关规定进行病虫害防治，并按以下要求分级养护管理：

a) 游憩区应定期开展监测，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采取防控措施，做到园林树木无蛀干害虫的活卵、

活虫，叶片上无虫粪、虫网等；

b) 生态利用区及生态保护区应定期监测，若有病虫害发生迹象，应及时划分阻隔区和疫病区，对

树木及运输工具进行严格检查，设置合理的免疫关卡。

6.1.6 应科学养护和管理地被，并符合以下规定：

a) 鼓励自然地被，自然（类）公园允许人工种植的地被面积原则上控制在地被总面积的 10%以

内，生态公园不高于 30%，其他公园不高于 50%；

b) 人工种植地被可栽种委陵菜、蛇莓、苜蓿、苔草、麦冬、马蔺、胡枝子等乡土植物；

c) 出现林地草荒时，可利用割草车、割草机等设备定期割除高于 70 cm 的荒草，但割草高度宜控

制在距地面 20 cm～30 cm。严禁拨草、贴地割草、燎荒烧草、使用除草剂或冬春季节旋耕。

6.1.7 应遵循“保优去劣、能移不伐、强度适宜、逐步实施、动态调整”的原则进行林分结构调整，

并符合以下规定：

a) 优先保留实生苗、全冠苗和长寿树种、天然萌生苗，清除干扰木、枯立木、风折木、病腐木、

无培育前途木等；

b) 每年去除株数强度不超过总株数的 20%，调整后郁闭度不低于 0.5，逐步营建混交、复层、异

龄、多功能的植物群落。

6.2 设备设施

6.2.1 应保证游憩类、服务类设施功能完好、整洁完备，及时查漏补缺、维修更新。

6.2.2 应定期检查、维护应急避险设施、无障碍设施、适老化设施、儿童活动设施等人性化设施，及

时消除隐患，确保使用功能完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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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应定期检查、维护垃圾处理设施、广播及安保设施、雨水控制利用设施等管理类设施，发现损

坏及时维修或更换。

6.2.4 应定期检查、维护建筑及构筑物，确保安全无损坏，管理用房、游客服务中心、小卖部应保持

功能完整、规范使用，不应改变原有功能，不应闲置或占为他用。

6.3 卫生保洁

6.3.1 定期检查环境卫生并安排专人负责卫生管理，园区路面、绿地应保持干净整洁，无垃圾，无树

挂。

6.3.2 厕所开放时间应与公园开放时间一致，开园前应由专门人员负责检查监督，闭园后应定时清理，

做到干净整洁。

6.3.3 宜进行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分类管理，并及时清运。公园内保洁箱、垃

圾桶的垃圾不应外溢，做到无异味，日产日清。鼓励对园林绿化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处理和利用。

6.3.4 应生态化处理散落的坟头、坟地，利用植物等方式进行遮挡，弱化视觉效果，禁止添坟、硬化、

摆花、烧纸埋纸，祭祀品随祭扫随带走。

6.4 安全管理

6.4.1 宜设置安全管理部门或安全管理人员，研究、部署本单位的安全工作。组织安全检查，及时发

现和消除安全隐患，并定期开展安全演练。

6.4.2 应构建安全预警控制体系，制定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社会安全事件、节假日高峰管理、

大型聚集活动等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

6.4.3 应配备安全巡护员开展每日安全巡逻，及时清除安全隐患。

6.4.4 各类交通、游憩设施应在显著位置公示安全须知，规范游客游园行为。

6.5 运营管理

6.5.1 宜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建设、运营各类配套服务项目，对项目进行品牌化连锁经营、整体打包

专业化运营。

6.5.2 配套服务项目设施、场地的设置应当符合已批准的公园规划及有关标准规范要求，并由相应主

管部门监督管理。

6.5.3 宜使用先进、人性化的智能智慧管理手段，建立人、财、物以及游园服务等数字化运营管理平

台，实现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智慧运营。

6.6 服务管理

6.6.1 应设置安全、卫生、应急等管理制度及细则，提供安全管理、卫生保洁、应急避险、无障碍等

基本服务。

6.6.2 宜根据游客使用需求增设自然体验、科普教育、休闲娱乐、运动健身等配套服务项目。

6.6.3 可制定宠物场地管理细则。除导盲犬和肢体重残疾人携带扶助犬外，不应携带公园管理机构禁

止的，或具有攻击性的宠物、家禽等动物入园。

6.6.4 可制定绿色帐篷场地管理细则，包含配套服务、环境管理、安全管理等细则，管理方案应提交

所在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



DBXX/ XXXXX—XXXX

10

6.6.5 宜策划文化、体育、生态、农业等主题的科普活动、节事活动，开展活动时，应向相关部门提

前报告时间、地点、规模、经费来源等的活动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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